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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临近，外出旅游人群逐渐增多，尤其是银发族，已经成为旅

游消费的重要群体。如果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不慎受伤或财物发生损害等，

应该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

游客如厕摔伤引发的合同纠纷案，值得大家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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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途中如厕摔伤

63岁的毛某素来喜欢旅游。2023年

5月29日，她与某旅游公司签订旅游合同，

预定了甘南、阿坝国内13日游。

2023年6月3日，毛某开启行程。6

月5日，旅行团来到官鹅沟景区，毛某在景

区一公共卫生间女厕摔倒。

当地地接导游得知情况后，随即寻找

毛某想要了解受伤情况，但其他游客告知

毛某已进入景区。

后来，地接导游在景区找到毛某时，毛

某表示情况还好，就是有点疼痛。地接导

游告诉她，如果有不适要及时告知。于是

旅行团继续行程。6月15日，毛某随旅行

团返程。

返程次日，毛某前往医院就诊，结果被

诊断为两侧第3-8肋骨骨折，局部少量骨

痂生成。

毛某认为旅游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要求旅游公司赔偿。因为对赔偿金额

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毛某向衢州智造新城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旅游公司赔偿各

项损失共计306862元。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赔偿诉请

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游客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游客请求旅游

经营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

由于游客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

失的，旅游经营者不承担赔偿责任。

旅游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

当综合多方面进行考量。首先，安全保障

义务需有合理范围。游客摔伤的地点是厕

所，导游让游客自由选择上厕所属于正常

的活动安排。厕所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场所，旅游公司不是厕所的管理者，不能苛

求旅游公司承担超出合理限度范围的注意

义务。其次，游客自身需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在参加外出旅游应对自身安全尽到谨

慎注意义务，尤其在陌生环境，更应增强安

全意识，预判风险加以规避。再次，游客需

客观评估自身健康状况，及时告知导游是

否需要就医等。

本案中，当导游询问毛某身体状况时，

毛某表示仅有些疼痛，并没有要求就医。

在接下去约10天的行程中，毛某也没有提

出要求就医，而是继续参加旅游活动。从

拍摄的照片上看，也未反映出毛某存在精

神状态明显不佳等情形。摔倒疼痛在所难

免，在毛某身体、精神均没有明显异常，且

其亦未要求就医的情形下，导游未采取安

排就医等进一步救助措施，不应当认定旅

游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据此，法院依法驳回毛某的诉讼请

求。毛某不服，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中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银发旅游”应安全至上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旅游法》规定，由于旅游者原因导致合

同不能履行，或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

行社不承担责任。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

时，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救助义务的，

需承担相应责任。

当前，老年群体在旅游消费市场中

的占比持续攀升。法官提醒，“银发旅

游”应遵从安全至上原则。旅游服务者

要根据老年人群体特点，推出适老化的

线路和产品，优化行程节奏与活动强度，

配备完善的应急设备，强化从业人员应

急处理能力，降低旅行中发生意外的风

险。同时，老年游客应当强化自我保护

意识，出行前需进行健康评估并告知服

务方身体状况，行程中注意环境安全提

示，遇突发不适及时求助。如遇侵权损

害，应注意收集证据，通过双方协商、诉

讼等方式解决纠纷，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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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站化身假烟集散窝点

2023年8月，西宁市民金某在短视频

平台刷到一则“免税”卖香烟的广告，市场

价700元1条的软中华“免税”售价仅200

元，便动了低价抽好烟的心思，网购了两条

用于日常消费。

当年9月，西宁市城北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民警在排查相关案件线索时，找到

了金某。根据金某提供的快递单号，警

方继续追踪货物来源，对物流环节进行

倒查。

警方侦查发现，与这批假烟相关的多

笔订单手机尾号相同，且寄出方所在地统

一。最终，警方锁定了一家位于广州市的

快递站。这家快递站从外观看去平平无

奇，可一旦夜幕降临，便热火朝天地干起假

烟集散的勾当。

这个快递站的经营者是彭某某。

2022年11月，彭某某接到一通电话，对方

表示需要邮寄香烟，可按照高于市场价的

每单30元支付费用。想到只寄几个快递

就能捞一大笔钱，彭某某一口答应下来。

“这买卖看似稳赚不赔，但我心里清楚，这

种偷摸上门谈高价的生意肯定有问题。”他

坦言。

尝到甜头后，彭某某开始利用积累的

人脉，拉拢“同道中人”入伙。彭某某找到

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刘某某，告诉他自己

要抽取10元的“好处费”，然后再以每单

20元的价格将假烟寄送业务“承包”给他，

每单至少有4到9元的提成。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着急挣“快钱”的

刘某某，在明确被告知邮寄物品是假烟的

情况下，依然和彭某某一起，成批量将假烟

贴上化妆品、衣物、特产的标识，以快递站

为掩护进行邮寄。

“夫妻店”“同学会”
打造假烟销售“产业链”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本案幕后的供货

商也渐渐浮出水面。

几年前，福建漳州人王某某听朋友介

绍，自己有销售假烟的路子，他只需找人接

单、打包、运输，就能挣大钱。

待业在家的王某某当即答应。他曾

干过快递员，借工作便利掌握了大量公民

个人信息，也熟悉收发渠道。王某某交

代，他粗略计算过，这些高档假烟每箱成

本在3500元左右，按照1箱50条假烟计

算，哪怕仅按每条200元售出，也能获利

颇丰。

在暴利驱使下，王某某拉上妻子王某

某（女）做起“夫妻店”。据警方介绍，王某

某（女）被捕时，她正忙着与千里外的买家

沟通发货事宜，身旁摆放了13台手机，铃

声此起彼伏。“1个手机上有上万名好友，

哪怕十分之一的人购买，也是一大笔收

入。”她说。

记者在王某某（女）日常使用的“小公

主”“AAAAA琳娜”等账号的朋友圈看

到，里面充斥着中华、黄鹤楼等各类高档香

烟照片，下方的报价单上每条软中华仅售

200元。“假烟作坊成本低、下料狠，常把廉

价烟草辅以香精调制成高档口味，一般人

很难辨别。”办案民警说。

王某某又拉上同学王某，以每月1.5

万元的工资雇佣他负责假烟的打包和运

输。王某早年曾因贩卖假烟入过狱，反

侦察意识极强。每当他接到王某某（女）

发布的订单时，都会先骑电瓶车到10公

里外的一处无人看管的停车场，换驾一

辆二手越野车，再前往数十公里外的地

库内打包假烟，最后才趁着夜色开到假

快递站，亲自监督快递员将货物装上快

递车。

一网打尽发财梦碎

警方通过追踪资金流向，顺藤摸瓜找

到了这条“产业链”上负责钱款转移的便利

店店主郭某某。

王某某（女）是郭某某便利店的熟客。

2023 年的一天，她请郭某某“帮”她从

ATM机取款，并允诺每取1万元给100元

的好处费。

郭某某心知这钱来路不正，但在赤裸

裸的利益诱惑面前，他同样没有拒绝。从

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郭某某多次将

王某某（女）转给他的赃款取现，累计取现

300多万元。

自此，一条售卖、运输、寄送的假烟销

售链清晰浮现出来。青海、广东两地警方

迅速行动，将王某某、王某某（女）、彭某某、

郭某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我想自己就是个取钱的，怎么就犯了

这么严重的罪……”法庭上，郭某某有气无

力地低下了头。

经城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4

年12月，城北区人民法院认定：王某某犯

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7万元；彭某某犯非法经营

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4万元；郭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

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

其他人员视犯罪情节轻重被判处有期徒刑

或缓刑，两名涉案人员因犯罪情节较轻不

予起诉。

警方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

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

卖许可证制度。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

商标的烟草制品，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

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从假烟到假快递站，离谱的情节背后

是贪欲作祟。商家要谨记：诚信是经营之

本，歪门邪道得来的“快钱”终究不会长久；

消费者也应知晓：虚荣之心要不得，切勿贪

图便宜购买假冒伪劣名牌产品，避免自身

权益受损。

打着快递站的幌子卖假烟，这团伙真“刑”！
新华社 李宁

一条假烟，竟牵出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快递站。

2024年，青海破获一起涉及22个省份、涉案金额逾两千万元的非法经

营烟草案件，多名涉案人员被判刑。为了掩人耳目，该团伙明面上开快递

站，暗地里却卖假烟。4月20日，2025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青海

警方公布了这起典型案件。


